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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矿权转让审批（非油气类） 

办事指南 

一、受理范围 

1．申请转让国土资源部审批发证的采矿权。 

2．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《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

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5〕200号）下发前，依权限向采矿

权人颁发采矿许可证，根据该通知规定，发证权限改为国土资源部，该采矿

权人申请办理转让的。  

二、审批依据 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 

2．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》 

3．《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5〕

28号） 

4．《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23号） 

5．《关于印发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审批有关问题的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国

土资勘发〔1998〕11号） 

6．《关于印发探矿权、采矿权转让申请书、审批表及审批通知书格式的

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8〕20号） 

7．《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8〕174号） 

8．《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办法》（国土资发〔2000〕174号） 

9．《关于印发〈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0〕

309号） 

10．《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4〕35

号） 

11．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4〕

97号）  

12．《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

发〔2005〕200号） 



 2 

13．《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》（财综字〔1999〕74号） 

14．《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》（财综字

〔1999〕183号） 

15.《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》（财综字〔1999〕74号） 

16.《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》（财综字

〔1999〕183号） 

17.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2007]95

号） 

18. 《关于实行全国采矿权统一配号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2008]292号） 

19.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

145号） 

20. 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11〕14号） 

21. 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健全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和执法监察

长效机制的通知》》（国土资发〔2009〕148号） 

22. 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土资发[2012]64号） 

三、申报材料 

1．转让申请报告 

国有矿山企业申请转让采矿权的，应当获得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同意

的文件。 

2．采矿权转让申请书 

3．转让申请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4．采矿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

5．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一年的证明材料（包括矿产资源开采情况的

报告、矿山所在地的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） 

6．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权属无争议的证明材料（原件） 

7．已缴纳采矿权使用费、采矿权价款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的证明

材料，以及下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采矿权人履行义务等情况的意见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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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，可在接件后由国土资源部函调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，所需时间不计入

审批时限） 

8．国有（集体）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同意转让采矿权的批准文件（证明），

并同时在《采矿权转让申请书》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

9．应缴纳采矿权价款的，提交采矿权价款评估结果确认书 

10．再次转让的，提交上次转让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

11．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 

12．受让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13．受让人资质证明文件 

14．应缴纳采矿权价款，缴款方式为分期缴纳的，应由受让人提交缴款

承诺书和缴款计划 

15．原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

四、收费事项 

（一）收费项目的标准和依据 

采矿权价款 

标准：根据采矿权价款评估确认结果 

依据：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 

（二）缴费方式 

应缴纳采矿权价款，按照“缴款通知书”办理缴款手续并缴纳。 

五、办理批复 

国土资源部批准后，由政务大厅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

申请人发送书面审批结果。 

同意转让，应缴纳采矿权价款的，申请人按照“缴款通知书”办理缴款

手续并缴纳。 

申请人缴纳相关费用后，赁相关缴款凭证到政务大厅领取有关批复。不

予办理的，政务大厅向申请人发送《国土资源部不予办理采矿权登记的通知》。 

(本指南作者尚坤广系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矿业能源部专职律师) 

 

 


